
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  立法會 CB(2)2586/07-08(01)號文件 

資料文件  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防止安老院侵吞住客  

額外的一個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款項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社 會 福 利 署 （ 下 稱 「 社 署 」）

為防止安老院侵吞住客額外的一個月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下

稱「綜援」）款項而採取的行動。  

為福利受助人提供一次過的款項  

2 .  因 應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年 度 財 政 預 算 案

演辭中提出的建議，政府會向綜援受助人額外發放一個月的

標準金額綜援款項，並向高齡津貼受惠人一次過發放 3 ,000

元津貼。此舉旨在與福利受助人分享經濟繁榮的成果。有關

建 議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獲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

後，社署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向福利受助人發放一次

過的綜援款項／高齡津貼。居於安老院的合資格長者也可受

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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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老院處理住客財物及收費安排的指引  

3 .  社 署 轄 下 的 安 老 院 牌 照 事 務 處 （ 下 稱 「 牌 照 處 」）已

在其編製的《安老院實務守則》（下稱《實務守則》）內，就

安 老 院 如 何 處 理 住 客 的 財 務 事 宜 及 財 產 提 供 清 晰 的 指 引 。

《實務守則》訂明安老院代住客存放和持有財物或財產，包

括香港身份證、覆診卡、銀行存摺、圖章等時，必須先得到

住 客 及 其 監 護 人 ／ 保 證 人 ／ 家 人 ／ 親 屬 的 書 面 同 意 及 授

權，並把有關同意及授權妥為記錄。此外，安老院不得私自

動用或提取住客的銀行帳戶內的款項以達致任何目的，包括

支付住院費用及其他收費，除非安老院已設立並執行妥善的

監察機制，防止有關帳戶被濫用或出現爭議，則作別論。安

老院亦必須就其代每名住客存放或持有的財物或財產，保存

一份經常更新的記錄，供牌照處在適當時候查閱。  

4 .  除執行《實務守則》的規定外，牌照處又於二零零六

年五月向所有私營安老院發出「安老院舍處理長者住客財物

及 收 費 指 引 」， 詳 細 列 明 安 老 院 須 作出 的 適 當 收 費 安 排 及應

實施的管理住客財物審查機制。牌照處其後進一步修訂上述

指引，並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八日把經修訂的指引再次發給所

有私營安老院。經修訂的指引清楚訂明：  

( a )  安 老 院 絕 對 不 可 採 用 沒 有 訂 明 實 質 服 務 費 金 額

的定價方式，例如以「政府綜援金幾多便收幾多」

作為定價原則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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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向 綜 援 受 助 人 徵 收 的 每 月 住 院 費 用 不 可 超 出 其

負擔能力；以及  

( c )  安 老 院 不 可 將 政 府 發 放 給 綜 援 受 助 人 的 長 期 補

助金或任何額外的標準金額，徵收作為補貼住院

費用。  

5 .  社署已與香港安老服務協會聯絡，重申社署的立場。

該會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去信其會員安老院，提醒各

安老院不可動用住客的額外綜援款項以補貼住院費用。  

6 .  鑑 於 政 府 於 二 零 零 八 至 零 九 年 度 發 放 額 外 一 個 月 的

綜援款項，牌照處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再次去信所有安老

院，提醒各安老院發放額外綜援款項是政府對綜援受助人一

次過的援助措施，不可把該筆款項用作補貼住院費用，並在

信 中 強 調 可 能 對 違 規 的 安 老 院 施 加 的 罰 則 及 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。此外，牌照處的督察亦在巡查安老院和透過電話與經營

者聯絡時，提醒個別院舍經營者必須嚴格遵守上述規定。  

監察及管制行動  

7 .  牌照處已加強力度，密切監察安老院有否遵照處理住

客財物及收費安排的規定。牌照處的督察在巡查安老院時會

特別留意銀行存摺及其他財物由院舍保管的住客，亦會向有

關住客及其家人查證及／或查核相關記錄，以確定院舍有否

適切地依照上述指引行事。如發現違規情況，會向有關院舍

發出勸諭信或警告信。如理據充份，便會引用《安老院條例》

提出檢控。一經定罪，有關院舍的負責人最高可被罰款港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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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,000 元及監禁兩年，而且可能在該罪行持續的每一日被

另處罰款港幣 10 ,000 元。另一方面，社署會把懷疑侵吞或詐

騙住客財產的個案轉交警方展開刑事調查及跟進。  

8 .  在二零零七年，牌照處共處理了四宗涉及安老院把額

外綜援款項補貼住院費用而被確立的投訴個案。牌照處已即

時採取跟進行動，要求有關院舍把多收的住院費用交還給有

關住客及改善收費程序等。牌照處事後亦繼續密切監察有關

院舍，最近發現其中一間院舍懷疑侵吞住客綜援款項，並已

向警方舉報，調查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。自社署於二零零八

年 六 月 十 六 日 一 次 過 發 放 額 外 一 個 月 的 綜 援 款 項 ／ 高 齡 津

貼後至今，除上述一宗個案外，牌照處發現大部分安老院均

有按照上述指引行事。  

推廣服務使用者的權益  

9 .  政府曾透過包括傳媒等不同途徑，一再向公眾人士發

放安老院不得挪用一個月的額外綜援款項作為住院費用，以

及服務使用者有權拒絶接受這種不當行為的信息。由於推廣

服務使用者權益對遏止安老院侵吞長者財產十分重要，因此

社 署 現 正 與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「 消 委 會 」） 合 作 撰 寫 一篇

有關如何選擇合適的安老院的文章，該文章快將於《選擇月

刊》刊載。該文章除了會強調妥善管理長者財物和訂立公平

收費安排的重要性外，還會建議長者及其家人在有需要時向

消委會或牌照處尋求協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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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10 .  社 署 自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發 放 額 外 的 綜 援 款

項及高齡津貼後，並未有收到安老院不當處理住客的綜援款

項的投訴。我們會繼續採取強硬態度，密切監察各安老院，

並與消委會及香港安老服務協會等其他主要持份者合作，協

力保障長者住客的福祉。  

 

 

社會福利署  

二零零八年七月  


